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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怡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上海怡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对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并出具了保留意见

的《上海怡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大信审字【2021】第4-10066

号）和《关于对上海怡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

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》（大信备字【2021】第4-10005号）。 

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：“2020年度，贵公司对《上海市轨道交通

14号线工程自动售检系统车站终端设备采购项目》（以下简称“轨交14号线项目”）

的设备销售，贵公司认为该项目符合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，并按合同执行

进度确认收入2,926.87万元、营业成本1,174.66万元，我们无法获取该项营业成

本准确性认定的充分、适当的证据，也无法确认该笔销售收入对应营业成本、存

货等列报的准确性。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

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

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贵公司，并履行

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

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” 

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。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 

1、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关于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保留意见



的专项说明无异议。 

2、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反应公司实

际情况。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，解决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及问题，切

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 

 

 

 

上海怡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21年 4月 26日 

 


